关于《兴安盟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制定说明

盟司法局：

现就制定《兴安盟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文件制定的必要性

（一）制定目的。为规范兴安盟政务数据管理，确保政务数据安全，提升数据安全管理意识，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保障自然人及法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兴安盟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二）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近年来，国家对公共数据安全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内先进地区如上海，在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发布时，已积极开展数据安全相关工作，并于同年11月出台了《上海市数据条例》。去年6月，自治区本级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管理暂行办法》（内政发〔2024〕19号）；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对政务数据共享、数据安全提出了明确要求。自治区政数局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管理暂行办法》（内政发〔2024〕19号）《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内政数字〔2024〕223号）《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内政数发〔2025〕27号）。我局结合国家、自治区要求，同时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起草了《兴安盟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进一步加强政务数据的安全管理。
（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主要是加强对兴安盟行政区域内政务数据安全管理，规范政务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明确各部门在数据采集、存储、传输、使用、共享、销毁等环节的安全责任。通过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对不同敏感程度的数据采取差异化的安全保护措施，有效防范数据泄露、篡改和滥用等风险。同时，强化数据安全技术防护体系建设，要求各单位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和技术手段，提升政务信息化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确保政务数据在各个环节都能得到妥善保护，为兴安盟政务信息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四）设定的主要制度和措施。《兴安盟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主要包括总则、职责分工、数据基础设施安全管理、数据授权管理、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个人信息安全管理、监督检查、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法律责任与附则共十个方面内容。《兴安盟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对我盟政务数据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为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提供了统一的制度遵循和操作指引。推动形成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夯实我盟政务数据安全的制度根基，提升整体数据安全治理水平。

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依据及涉法内容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3.《政务数据共享条例》

4.《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管理暂行办法》（内政发〔2024〕19号）

5.《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内政数字〔2024〕223号）

6.《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内政数发〔2025〕27号）

（二）主要内容和依据

2021年9月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其中第三章第二十一条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应当按照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确定本地区、本部门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具体目录，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第四章第二十七条“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履行上述数据安全保护义务。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

2025年5月9日，国务院印发《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国务院令 第809号），在文件的第二章第八条对数据共享做出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政务数据共享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内政务数据共享工作。”

2024年6月4日，自治区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管理暂行办法》（内政发〔2024〕19号）。在文件的第一章第七条对数据管理作出要求：“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应当确定本级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和具体工作承担单位，并明确其职责。”

2024年12月30日，自治区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内政数字〔2024〕223号），在文件的第一章第五条对数据资源登记作出要求：“各盟市及旗县数据管理机构负责运用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统筹做好各自辖区内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工作。”

2025年5月20日，自治区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公共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内政数发〔2025〕27号），在文件的第一章第四条对数据安全作出要求：“公共数据主管部门统筹指导本地区公共数据安全工作，依法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数据安全监管相关工作。”
三、文件制定过程

2025年，我局依照国家及自治区规定着手起草的《兴安盟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形成；8月20日，我局党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讨论并通过了《兴安盟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10月29日，我局向110家盟直各单位和6个旗县市广泛征求修改意见，截至11月12日，共收到33家单位和6个旗县市反馈，均反馈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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